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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租赁准则解读(三) 租赁的分拆和合并——致同研究之企业会计准

则系列（八十八） 

2018年 12月 13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

的通知》（财办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致同研究之新租赁准则系列解读，内容包括：新准则核心变化与影响、租赁的识别、

租赁的合并和分拆、承租人的会计处理、出租人的会计处理、转租赁、售后租回、

列报和披露、衔接规定、行业影响等。 

本期主要解读租赁的分拆和合并。 

租赁的分拆和合并是企业对交易进行会计处理之前应当解决的问题 ，即企业应以合

并多项合同后的合同还是合同的一部分为基础进行会计处理，不同的分拆和合并结

果可能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租赁的分拆 

新租赁准则规定，合同中同时包含多项单独租赁的，承租人和出租人应当将合同予

以分拆，并分别各项单独租赁进行会计处理。合同中同时包含租赁和非租赁部分的，

承租人和出租人应当将租赁和非租赁部分进行分拆，租赁部分应当分别按照新租赁

准则进行会计处理，非租赁部分应当按照其他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租赁准则还明确了如何识别合同中包含的单项租赁成分，即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

使用已识别资产的权利构成合同中的一项单独租赁： 

（1）承租人可从单独使用该资产或将其与易于获得的其他资源一起使用中获利; 

（2）该资产与合同中的其他资产不存在高度依赖或高度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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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化处理，承租人可以按照租赁资产的类别选择是否分拆合同包含的租赁和非租

赁部分。承租人选择不分拆的，应当将各租赁部分及与其相关的非租赁部分分别合

并为租赁，按照新租赁准则进行会计处理。但是，对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应分拆的嵌入衍生工具，承租人不应将其与租赁部分合

并进行会计处理。 

在分拆合同中包含的租赁和非租赁部分时，承租人应当按照各租赁部分单独价格及

非租赁部分的单独价格之和的相对比例分摊合同对价，出租人应当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14号——收入》关于交易价格分摊的规定分摊合同对价。 

致同解读-租赁合同的分拆 

某些合同可能同时包含租赁部分和非租赁部分，如汽车合同可能包含租赁和维修服

务。此外，许多合同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租赁部分，例如，一份单独的合同可能包

含建筑物租赁和设备租赁。 新租赁准则要求承租人和出租人分拆合同中包括的各租

赁部分和非租赁部分。其中各租赁部分应当分别按照新租赁准则进行会计处理，而非

租赁部分应当按照其他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如新收入准则等。 

同时，新租赁准则也明确了单独租赁成分的识别，其与新收入准则中单项履约义务的

识别类似。 

致同解读-租赁合同分拆的简化处理 

新租赁准则为承租人提供了实务简便操作方法，即承租人可选择不分拆租赁部分与非

租赁部分，而将每一个租赁部分与任何相关的非租赁部分一起作为单一租赁部分进行

会计处理。该选择应当基于租赁资产的类别而作出。该简化处理可能导致承租人确认

更大金额的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因为在分拆非租赁部分的情况下，承租人可能并

不需要确认相关资产，而仅确认发生的费用即可。 

同时对于新租赁准则为承租人提供的实务简便操作方法，不适用于按照金融工具准则

应分拆的嵌入衍生工具。但是，①与通货膨胀有关的指数（例如消费品物价指数）挂

钩的租赁付款额指数（假设该租赁不是杠杆租赁，且该指数与企业自身经济环境中的

通货膨胀有关）；②基于相关销售额的或有租金；③基于变动利率的或有租金。这类

衍生工具与主合同紧密相关，不属于应分拆的嵌入衍生工具。 

另外，新租赁准则并未向出租人提供同样的实务简便操作方法，因此出租人在任何情

况下都需要分拆各租赁部分和非租赁部分。 

致同解读-交易价格的分摊 

新租赁准则要求按照各租赁部分及非租赁部分的单独价格的相对比例将合同对价进

行分摊，但准则正文并未明确承租人应当如何确定各租赁部分和非租赁部分的单独价

格，而 IFRS16 规定租赁成分与非租赁成分相关单独价格应当基于出租人或类似供应

商对该部分或类似部分单独向主体收取的价格来确定。如果不易于获取可观察的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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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的合并 

新租赁准则规定，企业与同一交易方或其关联方在同一时间或相近时间订立的两份

或多份包含租赁的合同，在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当合并为一份合同进行会计处

理： 

价格，承租人应通过最大限度利用可观察的信息来对单独价格作出估计。（IFRS 

16:14） 

鉴于承租人很可能无法获得出租人的定价信息，因此新租赁准则为承租人提供了上述

的实务简便操作方法，即无需分拆租赁部分和非租赁部分。 

新租赁准则并未向出租人提供实务简便方法，因此出租人应当分拆合同中包含的租赁

和非租赁部分，并根据新收入准则中交易价格分摊的指引分摊合同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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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该两份或多份合同基于总体商业目的而订立并构成一揽子交易，若不作为整

体考虑则无法理解其总体商业目的。 

（二）该两份或多份合同中的某份合同的对价金额取决于其他合同的定价或履行情

况。 

（三）该两份或多份合同让渡的资产使用权合起来构成一项单独租赁。 

 

注：本专题是致同对企业会计准则的理解，实务中应以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监管要求为准。《致同

研究之企业会计准则系列》不应视为专业建议。未征得具体专业意见之前，不应依据本系列专题所

述内容采取或不采取任何行动。 

 

致同解读-租赁的合并 

新租赁准则明确规定了应将多份合同合并作为一份单独的合同进行会计处理的情形。

承租人或出租人可能在订立多份合同时考虑了彼此的相互影响，使得这些交易实质上

构成一项单一安排，如果不将这些合同作为整体考虑，则无法理解这种安排实现的总

体商业目的。 

这些合同合并的规定与新收入准则中关于合同合并的规定类似。 



 

 

 

 

 

 

 

 

 

 

 

 

 

 

 

 

 

 

 

 

 

 

 

 

 

 

 

  


